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855號

原      告  林家賢                                     

訴訟代理人  林伊柔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代  表  人  趙子賢（分署長）

訴訟代理人  吳嘉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讓售國有土地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

113年5月16日臺財法字第1131391824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代表人原為郭曉蓉，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趙子賢，茲據

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283頁），核無不

合，應予准許。

二、我國關於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之審判，依現行法律之規定，

係採二元訴訟制度，分由不同性質之法院審理。其因公法關

係所生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由行政法院審判，因私

法關係所生之爭執，則由普通法院審判。當事人所訟爭者，

究為公法或私法爭議，若屬公法爭議者，是否法律已別有規

定由普通法院審判，均屬法院依職權調查事項，應綜合起訴

狀所載訴之聲明、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行政訴訟法第105

條第1項第2、3款)，以解明訟爭事項及範圍，資為審判權歸

屬之認定。法院為此判斷時，應依原告起訴主張之訴訟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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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性質，判斷審判權之歸屬，不受原告為支持其請求之實體

法根據及所提出之法律觀點主張之拘束，逕依原告之主張認

定爭議究屬公法事件或私法事件。又依行政法院組織法第47

條規定準用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本文規定，當事人如

就行政法院無審判權之私法爭議事件或法律別有規定由普通

法院審判之訴訟事件，誤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時，行政

法院應依職權將該訴訟事件移送至有受理訴訟權限之普通法

院審理。再行政機關代表國庫處分官產，係私法上契約行

為，人民對此有所爭執，無論主張讓售，抑或主張租用，均

應提起民事訴訟以求解決，不得藉行政爭訟程序請求救濟；

行政機關代表國庫出售或出租公有財產，並無為公共利益之

目的，僅為國家對非公用之國有財產為使用、收益、處分之

私經濟行為，並非行使公權力，對外發生法律上效果之單方

行政行為，即非行政處分，而屬私法上契約行為，當事人若

對之爭執，自應循民事訴訟程序解決（司法院釋字第448號

解釋意旨及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抗字第218號裁定意旨參

照），均在說明行政機關代表國庫出售或出租公有財產所發

生之爭議，屬於民事訴訟範圍，應向普通法院訴請裁判，非

屬行政爭訟範疇。

三、原告主張略以：原告所有臺北市萬華區萬華段二小段326地

號土地（下稱326號土地）及其上為臺北市萬華區萬華段二

小段261建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

巷0弄0號房屋，下稱系爭建物），為其曾祖父林丁玉於民國

48年間向臺灣省政府財政廳購得，系爭建物除坐落在326號

土地上，尚占用被告於111年9月29日收歸國有之同段327地

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原告乃於112年9月7日繕具承購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申請書（下稱系爭申請）申購系爭土地，

被告以112年12月29日臺財產北處字第11240023870號函（下

稱系爭函文）復略以：「……二、依國有財產法（下稱國產

法）第52條之1第1項第6款暨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第1項

第6款及第3項第1款規定，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已被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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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合法建築物使用之土地，收回有困難者，得專案報經財政

部核准讓售實際需用人。次依財政部102年1月8日臺財產管

字第10140028040號函示（下稱102年1月8日函），實施建築

管理前之私有合法建築物坐落於國有非公用土地，無國產法

第52條之1第1項第6款、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第1項第6款

及第3項第1款規定得讓售之適用。三、查系爭土地面積為3

0.45平方公尺，使用分區為『第參種商業區』，依土地及建

物登記謄本載，該筆土地登記有臺端所有之系爭建物（未登

載建築完成日期），系爭建物門牌為『○○○路0段00巷0弄

0號』，坐落於系爭土地及臺端所有之326號土地。依臺北市

建築管理工程處112年11月30日北市都建查字第1120145231

號函、112年12月25日北市都建照字第1126200410號函查復

略以，系爭建物原登載為1層木造，惟其已全部拆除改為鋼

筋混凝土造構造物，並經臺北市政府工務局85年5月7日北市

工建字第08512066300號函查復新違建案（新建），尚未拆

除結案，且326號土地、系爭土地目前無申請建築執照紀

錄。四、綜上，系爭建物非屬實施建築管理後之合法建物，

未符上開得予讓售之規定。爰臺端所請，被告歉難同意辦

理。」等語。原告不服系爭函文，提起訴願，經財政部113

年5月16日臺財法字第11313918240號訴願決定不受理（下稱

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並聲明：

系爭函文及訴願決定均撤銷。被告應依原告系爭申請，作成

准許原告申購系爭土地之行政處分。

四、經查：原告主張向被告申購系爭土地，遭被告拒絕等情，固

    據其提出系爭申請、系爭函文、系爭建物謄本、光復初期建

物舊簿登記資料、系爭建物周邊地形圖、地籍圖、系爭土地

謄本等影本（本院卷第113至115、85至86、93至99、129至1

31頁）附卷可稽。惟依國產法第9條之規定，財政部承行政

院之命，綜理國有財產事務。財政部設國有財產局，承辦前

項事務；其組織以法律定之。是就個別國有財產所為之出

租、出售行為，國有財產局係代表國庫為國有財產之管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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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並非行使公權力對外發生法律上效果之單方行政行

為，即非行政處分，而屬私法上契約行為，業經司法院釋字

第448號解釋在案。本件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購系爭土地之請

求，此項申請屬原告向被告表達願意承買之意思表示，性質

上屬買賣之要約，受此要約意思表示之被告是否同意出售，

或同時有2人以上為承買之意思表示時，究欲出售何人或欲

以何價格出售，被告身為出賣人之地位，自亦有權決定，非

謂原告一提出申請，被告即應接受而無審究空間，尚不宜逕

認原告享有承購國有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從而被告否准原

告申購系爭土地所生爭議，乃係行政機關代表國庫出售公有

財產之私法關係所生之爭執，為民事訴訟範圍，自應向普通

法院訴請裁判。原告雖主張依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4

0號判決，以公法上具體申購國有土地事件所為之註銷申購

案之決定，乃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係屬

行政處分而非國庫行為，因具公法性質，處分相對人如有不

服，應依法提起行政爭訟以為救濟，而認本件訴訟應由行政

法院審判云云。然查，前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係就國產法第

52條之2規定及被告依此訂定之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讓售作業

程序之註銷申購決定，而認定該註銷申購決定係屬行政處分

而非國庫行為。惟本件原告起訴所主張不服之系爭函文，乃

被告依國產法第52條之1第1項第6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

之1第1項第6款及第3項第1款規定，不同意原告申購系爭土

地，足見本件所爭執之程序標的、法條依據均與前開最高行

政法院之判決並不相同，自難比附援引。揆諸前揭法律規定

及說明，系爭土地之申購事宜係屬國庫行為，非屬行政爭訟

事項，本院對之並無審判權，尚不得依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

救濟，本件訴願決定不予受理其訴願，於法即無不合。原告

進而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本院並無受理訴訟權限，自

應依前揭法條規定，將本件移送至有受理訴訟權限之管轄法

院。又本件原告係因向被告申購系爭土地事宜而涉訟，依民

事訴訟法第2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其以中央或地方機關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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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時，由該機關所在地之法院管轄；依同法第10條第2項之

規定，其他因不動產涉訟者，得由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

轄。從而，本件訴訟之管轄法院應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本

院業已徵詢兩造之意見（本院卷第275至276、277至278

頁），爰移送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另本件本院既無審判

權，原告其餘實體上理由之爭執，本院即無再予論述之必

要，併此敘明。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31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黃子溎

                                    法  官　傅伊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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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31　　日

                                    書記官  方信琇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

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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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855號
原      告  林家賢                                      


訴訟代理人  林伊柔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代  表  人  趙子賢（分署長）




訴訟代理人  吳嘉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讓售國有土地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3年5月16日臺財法字第1131391824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代表人原為郭曉蓉，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趙子賢，茲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28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我國關於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之審判，依現行法律之規定，係採二元訴訟制度，分由不同性質之法院審理。其因公法關係所生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由行政法院審判，因私法關係所生之爭執，則由普通法院審判。當事人所訟爭者，究為公法或私法爭議，若屬公法爭議者，是否法律已別有規定由普通法院審判，均屬法院依職權調查事項，應綜合起訴狀所載訴之聲明、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行政訴訟法第105條第1項第2、3款)，以解明訟爭事項及範圍，資為審判權歸屬之認定。法院為此判斷時，應依原告起訴主張之訴訟標的之性質，判斷審判權之歸屬，不受原告為支持其請求之實體法根據及所提出之法律觀點主張之拘束，逕依原告之主張認定爭議究屬公法事件或私法事件。又依行政法院組織法第47條規定準用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本文規定，當事人如就行政法院無審判權之私法爭議事件或法律別有規定由普通法院審判之訴訟事件，誤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時，行政法院應依職權將該訴訟事件移送至有受理訴訟權限之普通法院審理。再行政機關代表國庫處分官產，係私法上契約行為，人民對此有所爭執，無論主張讓售，抑或主張租用，均應提起民事訴訟以求解決，不得藉行政爭訟程序請求救濟；行政機關代表國庫出售或出租公有財產，並無為公共利益之目的，僅為國家對非公用之國有財產為使用、收益、處分之私經濟行為，並非行使公權力，對外發生法律上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即非行政處分，而屬私法上契約行為，當事人若對之爭執，自應循民事訴訟程序解決（司法院釋字第448號解釋意旨及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抗字第218號裁定意旨參照），均在說明行政機關代表國庫出售或出租公有財產所發生之爭議，屬於民事訴訟範圍，應向普通法院訴請裁判，非屬行政爭訟範疇。
三、原告主張略以：原告所有臺北市萬華區萬華段二小段326地號土地（下稱326號土地）及其上為臺北市萬華區萬華段二小段261建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弄0號房屋，下稱系爭建物），為其曾祖父林丁玉於民國48年間向臺灣省政府財政廳購得，系爭建物除坐落在326號土地上，尚占用被告於111年9月29日收歸國有之同段327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原告乃於112年9月7日繕具承購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申請書（下稱系爭申請）申購系爭土地，被告以112年12月29日臺財產北處字第11240023870號函（下稱系爭函文）復略以：「……二、依國有財產法（下稱國產法）第52條之1第1項第6款暨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第1項第6款及第3項第1款規定，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已被私有合法建築物使用之土地，收回有困難者，得專案報經財政部核准讓售實際需用人。次依財政部102年1月8日臺財產管字第10140028040號函示（下稱102年1月8日函），實施建築管理前之私有合法建築物坐落於國有非公用土地，無國產法第52條之1第1項第6款、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第1項第6款及第3項第1款規定得讓售之適用。三、查系爭土地面積為30.45平方公尺，使用分區為『第參種商業區』，依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載，該筆土地登記有臺端所有之系爭建物（未登載建築完成日期），系爭建物門牌為『○○○路0段00巷0弄0號』，坐落於系爭土地及臺端所有之326號土地。依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112年11月30日北市都建查字第1120145231號函、112年12月25日北市都建照字第1126200410號函查復略以，系爭建物原登載為1層木造，惟其已全部拆除改為鋼筋混凝土造構造物，並經臺北市政府工務局85年5月7日北市工建字第08512066300號函查復新違建案（新建），尚未拆除結案，且326號土地、系爭土地目前無申請建築執照紀錄。四、綜上，系爭建物非屬實施建築管理後之合法建物，未符上開得予讓售之規定。爰臺端所請，被告歉難同意辦理。」等語。原告不服系爭函文，提起訴願，經財政部113年5月16日臺財法字第11313918240號訴願決定不受理（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並聲明：系爭函文及訴願決定均撤銷。被告應依原告系爭申請，作成准許原告申購系爭土地之行政處分。
四、經查：原告主張向被告申購系爭土地，遭被告拒絕等情，固
    據其提出系爭申請、系爭函文、系爭建物謄本、光復初期建物舊簿登記資料、系爭建物周邊地形圖、地籍圖、系爭土地謄本等影本（本院卷第113至115、85至86、93至99、129至131頁）附卷可稽。惟依國產法第9條之規定，財政部承行政院之命，綜理國有財產事務。財政部設國有財產局，承辦前項事務；其組織以法律定之。是就個別國有財產所為之出租、出售行為，國有財產局係代表國庫為國有財產之管理或處分，並非行使公權力對外發生法律上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即非行政處分，而屬私法上契約行為，業經司法院釋字第448號解釋在案。本件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購系爭土地之請求，此項申請屬原告向被告表達願意承買之意思表示，性質上屬買賣之要約，受此要約意思表示之被告是否同意出售，或同時有2人以上為承買之意思表示時，究欲出售何人或欲以何價格出售，被告身為出賣人之地位，自亦有權決定，非謂原告一提出申請，被告即應接受而無審究空間，尚不宜逕認原告享有承購國有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從而被告否准原告申購系爭土地所生爭議，乃係行政機關代表國庫出售公有財產之私法關係所生之爭執，為民事訴訟範圍，自應向普通法院訴請裁判。原告雖主張依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40號判決，以公法上具體申購國有土地事件所為之註銷申購案之決定，乃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係屬行政處分而非國庫行為，因具公法性質，處分相對人如有不服，應依法提起行政爭訟以為救濟，而認本件訴訟應由行政法院審判云云。然查，前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係就國產法第52條之2規定及被告依此訂定之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讓售作業程序之註銷申購決定，而認定該註銷申購決定係屬行政處分而非國庫行為。惟本件原告起訴所主張不服之系爭函文，乃被告依國產法第52條之1第1項第6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第1項第6款及第3項第1款規定，不同意原告申購系爭土地，足見本件所爭執之程序標的、法條依據均與前開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並不相同，自難比附援引。揆諸前揭法律規定及說明，系爭土地之申購事宜係屬國庫行為，非屬行政爭訟事項，本院對之並無審判權，尚不得依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救濟，本件訴願決定不予受理其訴願，於法即無不合。原告進而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本院並無受理訴訟權限，自應依前揭法條規定，將本件移送至有受理訴訟權限之管轄法院。又本件原告係因向被告申購系爭土地事宜而涉訟，依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其以中央或地方機關為被告時，由該機關所在地之法院管轄；依同法第10條第2項之規定，其他因不動產涉訟者，得由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從而，本件訴訟之管轄法院應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本院業已徵詢兩造之意見（本院卷第275至276、277至278頁），爰移送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另本件本院既無審判權，原告其餘實體上理由之爭執，本院即無再予論述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31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黃子溎
                                    法  官　傅伊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31　　日
                                    書記官  方信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855號

原      告  林家賢                                      



訴訟代理人  林伊柔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代  表  人  趙子賢（分署長）





訴訟代理人  吳嘉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讓售國有土地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

113年5月16日臺財法字第1131391824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代表人原為郭曉蓉，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趙子賢，茲據

    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283頁），核無不

    合，應予准許。

二、我國關於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之審判，依現行法律之規定，

    係採二元訴訟制度，分由不同性質之法院審理。其因公法關

    係所生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由行政法院審判，因私

    法關係所生之爭執，則由普通法院審判。當事人所訟爭者，

    究為公法或私法爭議，若屬公法爭議者，是否法律已別有規

    定由普通法院審判，均屬法院依職權調查事項，應綜合起訴

    狀所載訴之聲明、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行政訴訟法第105

    條第1項第2、3款)，以解明訟爭事項及範圍，資為審判權歸

    屬之認定。法院為此判斷時，應依原告起訴主張之訴訟標的

    之性質，判斷審判權之歸屬，不受原告為支持其請求之實體

    法根據及所提出之法律觀點主張之拘束，逕依原告之主張認

    定爭議究屬公法事件或私法事件。又依行政法院組織法第47

    條規定準用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本文規定，當事人如

    就行政法院無審判權之私法爭議事件或法律別有規定由普通

    法院審判之訴訟事件，誤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時，行政

    法院應依職權將該訴訟事件移送至有受理訴訟權限之普通法

    院審理。再行政機關代表國庫處分官產，係私法上契約行為

    ，人民對此有所爭執，無論主張讓售，抑或主張租用，均應

    提起民事訴訟以求解決，不得藉行政爭訟程序請求救濟；行

    政機關代表國庫出售或出租公有財產，並無為公共利益之目

    的，僅為國家對非公用之國有財產為使用、收益、處分之私

    經濟行為，並非行使公權力，對外發生法律上效果之單方行

    政行為，即非行政處分，而屬私法上契約行為，當事人若對

    之爭執，自應循民事訴訟程序解決（司法院釋字第448號解

    釋意旨及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抗字第218號裁定意旨參照）

    ，均在說明行政機關代表國庫出售或出租公有財產所發生之

    爭議，屬於民事訴訟範圍，應向普通法院訴請裁判，非屬行

    政爭訟範疇。

三、原告主張略以：原告所有臺北市萬華區萬華段二小段326地

    號土地（下稱326號土地）及其上為臺北市萬華區萬華段二

    小段261建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弄

    0號房屋，下稱系爭建物），為其曾祖父林丁玉於民國48年

    間向臺灣省政府財政廳購得，系爭建物除坐落在326號土地

    上，尚占用被告於111年9月29日收歸國有之同段327地號土

    地（下稱系爭土地）。原告乃於112年9月7日繕具承購國有

    非公用不動產申請書（下稱系爭申請）申購系爭土地，被告

    以112年12月29日臺財產北處字第11240023870號函（下稱系

    爭函文）復略以：「……二、依國有財產法（下稱國產法）第

    52條之1第1項第6款暨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第1項第6款及

    第3項第1款規定，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已被私有合法建

    築物使用之土地，收回有困難者，得專案報經財政部核准讓

    售實際需用人。次依財政部102年1月8日臺財產管字第10140

    028040號函示（下稱102年1月8日函），實施建築管理前之

    私有合法建築物坐落於國有非公用土地，無國產法第52條之

    1第1項第6款、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第1項第6款及第3項

    第1款規定得讓售之適用。三、查系爭土地面積為30.45平方

    公尺，使用分區為『第參種商業區』，依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

    載，該筆土地登記有臺端所有之系爭建物（未登載建築完成

    日期），系爭建物門牌為『○○○路0段00巷0弄0號』，坐落於系

    爭土地及臺端所有之326號土地。依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1

    12年11月30日北市都建查字第1120145231號函、112年12月2

    5日北市都建照字第1126200410號函查復略以，系爭建物原

    登載為1層木造，惟其已全部拆除改為鋼筋混凝土造構造物

    ，並經臺北市政府工務局85年5月7日北市工建字第08512066

    300號函查復新違建案（新建），尚未拆除結案，且326號土

    地、系爭土地目前無申請建築執照紀錄。四、綜上，系爭建

    物非屬實施建築管理後之合法建物，未符上開得予讓售之規

    定。爰臺端所請，被告歉難同意辦理。」等語。原告不服系

    爭函文，提起訴願，經財政部113年5月16日臺財法字第1131

    3918240號訴願決定不受理（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

    ，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並聲明：系爭函文及訴願決定均撤

    銷。被告應依原告系爭申請，作成准許原告申購系爭土地之

    行政處分。

四、經查：原告主張向被告申購系爭土地，遭被告拒絕等情，固

    據其提出系爭申請、系爭函文、系爭建物謄本、光復初期建

    物舊簿登記資料、系爭建物周邊地形圖、地籍圖、系爭土地

    謄本等影本（本院卷第113至115、85至86、93至99、129至1

    31頁）附卷可稽。惟依國產法第9條之規定，財政部承行政

    院之命，綜理國有財產事務。財政部設國有財產局，承辦前

    項事務；其組織以法律定之。是就個別國有財產所為之出租

    、出售行為，國有財產局係代表國庫為國有財產之管理或處

    分，並非行使公權力對外發生法律上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

    即非行政處分，而屬私法上契約行為，業經司法院釋字第44

    8號解釋在案。本件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購系爭土地之請求，

    此項申請屬原告向被告表達願意承買之意思表示，性質上屬

    買賣之要約，受此要約意思表示之被告是否同意出售，或同

    時有2人以上為承買之意思表示時，究欲出售何人或欲以何

    價格出售，被告身為出賣人之地位，自亦有權決定，非謂原

    告一提出申請，被告即應接受而無審究空間，尚不宜逕認原

    告享有承購國有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從而被告否准原告申

    購系爭土地所生爭議，乃係行政機關代表國庫出售公有財產

    之私法關係所生之爭執，為民事訴訟範圍，自應向普通法院

    訴請裁判。原告雖主張依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40號

    判決，以公法上具體申購國有土地事件所為之註銷申購案之

    決定，乃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係屬行政

    處分而非國庫行為，因具公法性質，處分相對人如有不服，

    應依法提起行政爭訟以為救濟，而認本件訴訟應由行政法院

    審判云云。然查，前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係就國產法第52條

    之2規定及被告依此訂定之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讓售作業程序

    之註銷申購決定，而認定該註銷申購決定係屬行政處分而非

    國庫行為。惟本件原告起訴所主張不服之系爭函文，乃被告

    依國產法第52條之1第1項第6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第

    1項第6款及第3項第1款規定，不同意原告申購系爭土地，足

    見本件所爭執之程序標的、法條依據均與前開最高行政法院

    之判決並不相同，自難比附援引。揆諸前揭法律規定及說明

    ，系爭土地之申購事宜係屬國庫行為，非屬行政爭訟事項，

    本院對之並無審判權，尚不得依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救濟，

    本件訴願決定不予受理其訴願，於法即無不合。原告進而向

    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本院並無受理訴訟權限，自應依前

    揭法條規定，將本件移送至有受理訴訟權限之管轄法院。又

    本件原告係因向被告申購系爭土地事宜而涉訟，依民事訴訟

    法第2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其以中央或地方機關為被告時，

    由該機關所在地之法院管轄；依同法第10條第2項之規定，

    其他因不動產涉訟者，得由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從而

    ，本件訴訟之管轄法院應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本院業已徵

    詢兩造之意見（本院卷第275至276、277至278頁），爰移送

    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另本件本院既無審判權，原告其餘實

    體上理由之爭執，本院即無再予論述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31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黃子溎

                                    法  官　傅伊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31　　日

                                    書記官  方信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855號
原      告  林家賢                                      


訴訟代理人  林伊柔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代  表  人  趙子賢（分署長）




訴訟代理人  吳嘉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讓售國有土地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3年5月16日臺財法字第1131391824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代表人原為郭曉蓉，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趙子賢，茲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28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我國關於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之審判，依現行法律之規定，係採二元訴訟制度，分由不同性質之法院審理。其因公法關係所生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由行政法院審判，因私法關係所生之爭執，則由普通法院審判。當事人所訟爭者，究為公法或私法爭議，若屬公法爭議者，是否法律已別有規定由普通法院審判，均屬法院依職權調查事項，應綜合起訴狀所載訴之聲明、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行政訴訟法第105條第1項第2、3款)，以解明訟爭事項及範圍，資為審判權歸屬之認定。法院為此判斷時，應依原告起訴主張之訴訟標的之性質，判斷審判權之歸屬，不受原告為支持其請求之實體法根據及所提出之法律觀點主張之拘束，逕依原告之主張認定爭議究屬公法事件或私法事件。又依行政法院組織法第47條規定準用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本文規定，當事人如就行政法院無審判權之私法爭議事件或法律別有規定由普通法院審判之訴訟事件，誤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時，行政法院應依職權將該訴訟事件移送至有受理訴訟權限之普通法院審理。再行政機關代表國庫處分官產，係私法上契約行為，人民對此有所爭執，無論主張讓售，抑或主張租用，均應提起民事訴訟以求解決，不得藉行政爭訟程序請求救濟；行政機關代表國庫出售或出租公有財產，並無為公共利益之目的，僅為國家對非公用之國有財產為使用、收益、處分之私經濟行為，並非行使公權力，對外發生法律上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即非行政處分，而屬私法上契約行為，當事人若對之爭執，自應循民事訴訟程序解決（司法院釋字第448號解釋意旨及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抗字第218號裁定意旨參照），均在說明行政機關代表國庫出售或出租公有財產所發生之爭議，屬於民事訴訟範圍，應向普通法院訴請裁判，非屬行政爭訟範疇。
三、原告主張略以：原告所有臺北市萬華區萬華段二小段326地號土地（下稱326號土地）及其上為臺北市萬華區萬華段二小段261建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弄0號房屋，下稱系爭建物），為其曾祖父林丁玉於民國48年間向臺灣省政府財政廳購得，系爭建物除坐落在326號土地上，尚占用被告於111年9月29日收歸國有之同段327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原告乃於112年9月7日繕具承購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申請書（下稱系爭申請）申購系爭土地，被告以112年12月29日臺財產北處字第11240023870號函（下稱系爭函文）復略以：「……二、依國有財產法（下稱國產法）第52條之1第1項第6款暨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第1項第6款及第3項第1款規定，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已被私有合法建築物使用之土地，收回有困難者，得專案報經財政部核准讓售實際需用人。次依財政部102年1月8日臺財產管字第10140028040號函示（下稱102年1月8日函），實施建築管理前之私有合法建築物坐落於國有非公用土地，無國產法第52條之1第1項第6款、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第1項第6款及第3項第1款規定得讓售之適用。三、查系爭土地面積為30.45平方公尺，使用分區為『第參種商業區』，依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載，該筆土地登記有臺端所有之系爭建物（未登載建築完成日期），系爭建物門牌為『○○○路0段00巷0弄0號』，坐落於系爭土地及臺端所有之326號土地。依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112年11月30日北市都建查字第1120145231號函、112年12月25日北市都建照字第1126200410號函查復略以，系爭建物原登載為1層木造，惟其已全部拆除改為鋼筋混凝土造構造物，並經臺北市政府工務局85年5月7日北市工建字第08512066300號函查復新違建案（新建），尚未拆除結案，且326號土地、系爭土地目前無申請建築執照紀錄。四、綜上，系爭建物非屬實施建築管理後之合法建物，未符上開得予讓售之規定。爰臺端所請，被告歉難同意辦理。」等語。原告不服系爭函文，提起訴願，經財政部113年5月16日臺財法字第11313918240號訴願決定不受理（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並聲明：系爭函文及訴願決定均撤銷。被告應依原告系爭申請，作成准許原告申購系爭土地之行政處分。
四、經查：原告主張向被告申購系爭土地，遭被告拒絕等情，固
    據其提出系爭申請、系爭函文、系爭建物謄本、光復初期建物舊簿登記資料、系爭建物周邊地形圖、地籍圖、系爭土地謄本等影本（本院卷第113至115、85至86、93至99、129至131頁）附卷可稽。惟依國產法第9條之規定，財政部承行政院之命，綜理國有財產事務。財政部設國有財產局，承辦前項事務；其組織以法律定之。是就個別國有財產所為之出租、出售行為，國有財產局係代表國庫為國有財產之管理或處分，並非行使公權力對外發生法律上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即非行政處分，而屬私法上契約行為，業經司法院釋字第448號解釋在案。本件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購系爭土地之請求，此項申請屬原告向被告表達願意承買之意思表示，性質上屬買賣之要約，受此要約意思表示之被告是否同意出售，或同時有2人以上為承買之意思表示時，究欲出售何人或欲以何價格出售，被告身為出賣人之地位，自亦有權決定，非謂原告一提出申請，被告即應接受而無審究空間，尚不宜逕認原告享有承購國有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從而被告否准原告申購系爭土地所生爭議，乃係行政機關代表國庫出售公有財產之私法關係所生之爭執，為民事訴訟範圍，自應向普通法院訴請裁判。原告雖主張依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40號判決，以公法上具體申購國有土地事件所為之註銷申購案之決定，乃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係屬行政處分而非國庫行為，因具公法性質，處分相對人如有不服，應依法提起行政爭訟以為救濟，而認本件訴訟應由行政法院審判云云。然查，前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係就國產法第52條之2規定及被告依此訂定之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讓售作業程序之註銷申購決定，而認定該註銷申購決定係屬行政處分而非國庫行為。惟本件原告起訴所主張不服之系爭函文，乃被告依國產法第52條之1第1項第6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第1項第6款及第3項第1款規定，不同意原告申購系爭土地，足見本件所爭執之程序標的、法條依據均與前開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並不相同，自難比附援引。揆諸前揭法律規定及說明，系爭土地之申購事宜係屬國庫行為，非屬行政爭訟事項，本院對之並無審判權，尚不得依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救濟，本件訴願決定不予受理其訴願，於法即無不合。原告進而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本院並無受理訴訟權限，自應依前揭法條規定，將本件移送至有受理訴訟權限之管轄法院。又本件原告係因向被告申購系爭土地事宜而涉訟，依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其以中央或地方機關為被告時，由該機關所在地之法院管轄；依同法第10條第2項之規定，其他因不動產涉訟者，得由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從而，本件訴訟之管轄法院應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本院業已徵詢兩造之意見（本院卷第275至276、277至278頁），爰移送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另本件本院既無審判權，原告其餘實體上理由之爭執，本院即無再予論述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31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黃子溎
                                    法  官　傅伊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31　　日
                                    書記官  方信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855號

原      告  林家賢                                      



訴訟代理人  林伊柔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代  表  人  趙子賢（分署長）





訴訟代理人  吳嘉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讓售國有土地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3年5月16日臺財法字第1131391824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代表人原為郭曉蓉，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趙子賢，茲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28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我國關於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之審判，依現行法律之規定，係採二元訴訟制度，分由不同性質之法院審理。其因公法關係所生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由行政法院審判，因私法關係所生之爭執，則由普通法院審判。當事人所訟爭者，究為公法或私法爭議，若屬公法爭議者，是否法律已別有規定由普通法院審判，均屬法院依職權調查事項，應綜合起訴狀所載訴之聲明、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行政訴訟法第105條第1項第2、3款)，以解明訟爭事項及範圍，資為審判權歸屬之認定。法院為此判斷時，應依原告起訴主張之訴訟標的之性質，判斷審判權之歸屬，不受原告為支持其請求之實體法根據及所提出之法律觀點主張之拘束，逕依原告之主張認定爭議究屬公法事件或私法事件。又依行政法院組織法第47條規定準用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本文規定，當事人如就行政法院無審判權之私法爭議事件或法律別有規定由普通法院審判之訴訟事件，誤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時，行政法院應依職權將該訴訟事件移送至有受理訴訟權限之普通法院審理。再行政機關代表國庫處分官產，係私法上契約行為，人民對此有所爭執，無論主張讓售，抑或主張租用，均應提起民事訴訟以求解決，不得藉行政爭訟程序請求救濟；行政機關代表國庫出售或出租公有財產，並無為公共利益之目的，僅為國家對非公用之國有財產為使用、收益、處分之私經濟行為，並非行使公權力，對外發生法律上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即非行政處分，而屬私法上契約行為，當事人若對之爭執，自應循民事訴訟程序解決（司法院釋字第448號解釋意旨及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抗字第218號裁定意旨參照），均在說明行政機關代表國庫出售或出租公有財產所發生之爭議，屬於民事訴訟範圍，應向普通法院訴請裁判，非屬行政爭訟範疇。

三、原告主張略以：原告所有臺北市萬華區萬華段二小段326地號土地（下稱326號土地）及其上為臺北市萬華區萬華段二小段261建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弄0號房屋，下稱系爭建物），為其曾祖父林丁玉於民國48年間向臺灣省政府財政廳購得，系爭建物除坐落在326號土地上，尚占用被告於111年9月29日收歸國有之同段327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原告乃於112年9月7日繕具承購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申請書（下稱系爭申請）申購系爭土地，被告以112年12月29日臺財產北處字第11240023870號函（下稱系爭函文）復略以：「……二、依國有財產法（下稱國產法）第52條之1第1項第6款暨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第1項第6款及第3項第1款規定，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已被私有合法建築物使用之土地，收回有困難者，得專案報經財政部核准讓售實際需用人。次依財政部102年1月8日臺財產管字第10140028040號函示（下稱102年1月8日函），實施建築管理前之私有合法建築物坐落於國有非公用土地，無國產法第52條之1第1項第6款、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第1項第6款及第3項第1款規定得讓售之適用。三、查系爭土地面積為30.45平方公尺，使用分區為『第參種商業區』，依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載，該筆土地登記有臺端所有之系爭建物（未登載建築完成日期），系爭建物門牌為『○○○路0段00巷0弄0號』，坐落於系爭土地及臺端所有之326號土地。依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112年11月30日北市都建查字第1120145231號函、112年12月25日北市都建照字第1126200410號函查復略以，系爭建物原登載為1層木造，惟其已全部拆除改為鋼筋混凝土造構造物，並經臺北市政府工務局85年5月7日北市工建字第08512066300號函查復新違建案（新建），尚未拆除結案，且326號土地、系爭土地目前無申請建築執照紀錄。四、綜上，系爭建物非屬實施建築管理後之合法建物，未符上開得予讓售之規定。爰臺端所請，被告歉難同意辦理。」等語。原告不服系爭函文，提起訴願，經財政部113年5月16日臺財法字第11313918240號訴願決定不受理（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並聲明：系爭函文及訴願決定均撤銷。被告應依原告系爭申請，作成准許原告申購系爭土地之行政處分。

四、經查：原告主張向被告申購系爭土地，遭被告拒絕等情，固

    據其提出系爭申請、系爭函文、系爭建物謄本、光復初期建物舊簿登記資料、系爭建物周邊地形圖、地籍圖、系爭土地謄本等影本（本院卷第113至115、85至86、93至99、129至131頁）附卷可稽。惟依國產法第9條之規定，財政部承行政院之命，綜理國有財產事務。財政部設國有財產局，承辦前項事務；其組織以法律定之。是就個別國有財產所為之出租、出售行為，國有財產局係代表國庫為國有財產之管理或處分，並非行使公權力對外發生法律上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即非行政處分，而屬私法上契約行為，業經司法院釋字第448號解釋在案。本件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購系爭土地之請求，此項申請屬原告向被告表達願意承買之意思表示，性質上屬買賣之要約，受此要約意思表示之被告是否同意出售，或同時有2人以上為承買之意思表示時，究欲出售何人或欲以何價格出售，被告身為出賣人之地位，自亦有權決定，非謂原告一提出申請，被告即應接受而無審究空間，尚不宜逕認原告享有承購國有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從而被告否准原告申購系爭土地所生爭議，乃係行政機關代表國庫出售公有財產之私法關係所生之爭執，為民事訴訟範圍，自應向普通法院訴請裁判。原告雖主張依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40號判決，以公法上具體申購國有土地事件所為之註銷申購案之決定，乃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係屬行政處分而非國庫行為，因具公法性質，處分相對人如有不服，應依法提起行政爭訟以為救濟，而認本件訴訟應由行政法院審判云云。然查，前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係就國產法第52條之2規定及被告依此訂定之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讓售作業程序之註銷申購決定，而認定該註銷申購決定係屬行政處分而非國庫行為。惟本件原告起訴所主張不服之系爭函文，乃被告依國產法第52條之1第1項第6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第1項第6款及第3項第1款規定，不同意原告申購系爭土地，足見本件所爭執之程序標的、法條依據均與前開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並不相同，自難比附援引。揆諸前揭法律規定及說明，系爭土地之申購事宜係屬國庫行為，非屬行政爭訟事項，本院對之並無審判權，尚不得依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救濟，本件訴願決定不予受理其訴願，於法即無不合。原告進而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本院並無受理訴訟權限，自應依前揭法條規定，將本件移送至有受理訴訟權限之管轄法院。又本件原告係因向被告申購系爭土地事宜而涉訟，依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其以中央或地方機關為被告時，由該機關所在地之法院管轄；依同法第10條第2項之規定，其他因不動產涉訟者，得由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從而，本件訴訟之管轄法院應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本院業已徵詢兩造之意見（本院卷第275至276、277至278頁），爰移送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另本件本院既無審判權，原告其餘實體上理由之爭執，本院即無再予論述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31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黃子溎

                                    法  官　傅伊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31　　日

                                    書記官  方信琇



